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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1/2021_2022__E5_8F_91_E8

_A1_8C_E6_89_BF_E9_c33_41234.htm 公司债券发行 （一）发

行人 《公司法》中规定：股份有限公司、国有独资公司和两

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

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，可以发行公司债

券。 （二）发行资格 根据《公司法》第161条规定，发行公

司债券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1．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

低于人民币3 000万元，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

币6 000万元； 2．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％

； 3．最近3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；

4．筹集的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 5．债券的利率不得

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； 6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，必须用于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，

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，不得用于股票、房地产

和期货买卖等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风险性投资。若用于

固定资产投资，还须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
，不得再次发行公司债券： 1．前一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

募足的； 2．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债务有违约或者延

迟支付本息的事实，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。 （三）发行审核 

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由国务院确定。发行公司债券，必须依

照《公司法》规定的条件，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。发

行人必须向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提交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申请文

件和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的有关文件。 （四）发行方式 公

司债券由证券经营机构负责承销。证券承销采取代销或者包



销方式。发行人应与承销的证券公司签订代销或包销协议。

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票面总值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的，

应由承销团承销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